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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小微企业
孵化基地企业入驻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推动镇沅绿色工业跨越发展，加大小微企业培育力度，进一步优化小微企业孵化基地投资环境，规范办事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加快项目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小微企业孵化基地以高原特色现代生物药业、农特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陶瓷产业等为主导产业。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小微企业孵化基地（以下简称“孵化基地”）入驻项目及落户企业。
第二章 入驻条件
第四条 申请入驻孵化基地的投资项目须具备以下条件：
1.符合孵化基地产业发展规划。
2.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环保要求，原则上不接纳限制类的项目。
3.项目固定资产投资在100万元人民币及以上。
第五条 申请入驻的项目须向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提交以下资料：
1.项目入驻申请。
2.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3.项目备案或核准证明。
4.投资人身份证明（加盖公章的投资人身份证件复印件、投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
5.入驻企业必须向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缴纳诚意履约金5万元，在项目建成投产后全额清退。
第三章 优惠政策
第六条 入驻项目的建设用地实行挂牌出让，挂牌底价20万元/亩。
第七条 入驻项目优先享受县级贷款贴息资金扶持（贷款贴息额度一次性申报，按项目建设进度安排，项目投资建设完成一半时兑付50%，项目竣工验收后再兑付50%）。
第八条 项目投产后优先上报争取上级项目扶持资金或安排县级无偿资助扶持资金。
第九条 园区主干道，次干道、水、电、通信及公共普通排污水、雨水管网由园区配套。
第四章 入驻程序
第十条 对符合条件，并计划到孵化基地投资的项目，投资商到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领取并填写入园项目投资申报表，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对项目的资质条件、投资规模、环境影响评价等进行审核后报县工业园区管委协调领导小组审定批准。
第十一条 项目审核批准后，项目业主方与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签订入园协议书。
第五章 项目建设
第十二条 项目选址及规划建设必须符合孵化基地规划和功能分区要求，原则上不批准建职工宿舍。
第十三条 入园协议书签订之日起，项目业主方原则上须在3个月内开工建设，12个月内建成投产；对重大项目建设有特殊要求的，在签订协议时另行约定建设工期。
第十四条 为及时掌握项目进度，项目业主要按月向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报送项目建设进度，包括到位资金、完成投资、形象进度等内容。
第十五条 项目业主方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私自转让土地。同时，必须在约定期限内建成投产。否则，按照《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招商引资项目管理办法》启动退出机制。
第六章 孵化基地管理
第十六条 加强孵化基地项目建设的监管。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要协调服务好业主方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困难和矛盾，督办项目建设进度。住建部门要及时办理各项相关建设审批手续，加强工程建设过程中的质量监管，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县园区经济发展协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做好协调服务工作。
第十七条 孵化基地内企业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依法纳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第十八条 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要对孵化基地内企业实施政策指导，规范对孵化基地企业的行政执法检查和收费管理。除按照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应当缴纳的税费外，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向企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
第十九条 孵化基地内企业要依法上报统计资料，不得虚报、瞒报、漏报、迟报。
第二十条 孵化基地内企业合并、分立、停业及注销等，要提前1个月书面报告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经批准后，依法进行债权债务处理。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管理办法由县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 第二十二条 本管理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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